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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华融租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三十次会议同意本公司与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租

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由华融租赁根据本公司（含下属公司）环卫、垃圾发

电等项目建设、相关业务的资金规划及财务状况，优先为本公司提供优惠之中长

期融资人民币不超过五亿元。 

 

二、华融租赁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92,676.08万人民币元 

法定代表人：李鹏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曙光路 122号世贸大厦六、七楼 

经营范围：开展经银监会批准的金融租赁业务及其他业务 

 

三、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业务合作领域 

双方一致同意致力于在产品和服务领域建立全面、深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甲方在符合公司准入及审批要求的前提下，根据乙方（关联企业）环卫、

垃圾发电等项目建设、相关业务的资金规划及财务状况，优先为乙方提供优惠之

中长期融资人民币不超过伍亿元。 

2．甲方在符合公司准入及审批要求的前提下，根据乙方的产品销售情况、

总包建设情况以及应收账款状况，为乙方提供产品的金融解决方案。 

3．乙方为甲方提供电厂超净排放等行业的技术咨询服务。 

4．乙方为甲方推荐优质国际国内客户，将租赁与产品结合作为一种报价方

案提供给客户。 

（二）合作内容 

双方一致同意以各自的资源和专业技术及经验为基础，在前述产品或服务领

域的宣传推广、产品开发与支持、客户服务、网络支持、信息转接等方面进行广

泛合作, 共同开拓市场。 

（三）权利义务 

任何一方有权要求战略合作伙伴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但对具体项目是否开

展合作由各方自行决定。 

（四）保密 

任何一方对因在合作期间知晓的另一方的商业秘密，于合作期内以及合作终

止后，只要该信息未成为公众信息，双方均负有保密义务。未经对方书面授权或

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将该商业秘密以任何方式披露给其他第三方或用作其它商业

用途，否则，应赔偿由此而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但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的或经另一方书面同意的除外。 

（五）合作期限 

双方致力于建立一个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协议有效期三年。到期后双方共

同协商本协议的延期。 

（六）其他 

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对本公司的影响 

根据双方各自网络和业务特点，在业务合作、市场营销、产业推动等多个领

域开展强强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有助于公司优化融资渠道，降低



融资成本，促进公司转型升级战略落地。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4月20日 

 


